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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守法即是遵守当前所处社会环境下通用的底线秩序，通俗地讲，是遵守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市民社会中

行动的游戏规则。根据不同的守法理由，可以分为从众守法、从利守法和从心守法。守法的前提是接受

教育，认识法律，未认知法律而安分生活的人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守法，他们遵守的更多是除了法律之外

的秩序规则，比如乡规民约、道德约束、宗教教义。法律秩序相较于宗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优势在于以

理智的判断保障生命需求而不是生命意义的追求。全民守法的关键在于形成兼具内在生成的把法律作为

自我及他人行为标准的主观理念和基于对法律所追求价值的认同而形成的自觉的守法初衷的守法意识，

守法即是公民以一种参与者的角色共同建立法治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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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ing the law means abiding by the general bottom line order in the current social environ-
ment. Generally speaking, it means abiding by the rules of the game as a member of society acting 
in civil societ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asons for abiding by the la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b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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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law from the conformity, abiding by the law from the interests, and abiding by the law from 
the heart. The prerequisite for abiding by the law is to receive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law. 
People who live a peaceful life without knowing the law are just unconscious abiding by the law, 
and they observe more order rules besides the law, such as township rules, folk conventions, mor-
al constraints, and religious teachings. The advantage of legal order over religious and moral or-
der lies in ensuring the needs of life through rational judgment rather than pursuing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key to national law-abiding lies in forming a law-abiding awareness that combines the 
internally formed subjective concept of using the law as a standard of conduct for oneself and 
others, and the conscious original intention of abiding by the law based on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pursued by the law. Law-abiding means that citizens, as a participant, jointly establish a civilized 
order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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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守法的原因探析 

1.1. 守法的概念 

从法教义学来看，狭义的守法是指公民遵从立法机关和法院发布的宪法法律法规以及裁判文书，行

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活动。法的权威和尊严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遵守和执行，立法者制定法就是希望能

够得到社会成员坚定准确地遵守，以达到规范公民行为、治理社会的最终目的。正如沈家本所说：“法

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能长治久安者也”[1]。在法理学中，守法的内容不只有履行义

务，还包括享有和行使权利，二者一正一反构成全部的守法内涵。守法的主体具有多样性，本文主要讨

论作为公民的守法主体。 

1.2. 守法的根据和理由 

守法是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的行为。理解公民守法的原因并积极促使公民持续守法是任何一个

国家的政府和司法机关必须关注的问题。不同的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主张和试图实现的利益以

及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均有不同，因此，个人对守法的根据和理由的认识有较大的差异。 
有学者根据不同的学说将守法理由分为四类：以卢梭、霍布斯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以边沁为代表

的功利主义论、以奥斯丁为代表的暴力威慑论以及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法律正当论[2]。通常的守法

理由可以大致分为七种：服从权威的习惯、畏惧惩罚、道德考虑、社会压力、合法性认识、个人利益考

虑和较高的法律意识。一如沃克所言：“人们通常情况下服从法律同时偶尔地不服从法律，这是一个心

理问题。很多种因素有助于服从法律：认为法律代表公正和要求的观念；遵从的习惯；对制裁的畏惧；

希望被看作是守法的人和希望受到很好的尊重及类似的因素”[3]。 

1.2.1. 不同取向的守法原因 
笔者将守法的理由分为从众的守法、从利的守法和从心的守法。学法知法是守法的前提。人们的文

化教育程度常常会影响人们的守法状态，文明的演进离不开公众接受教育的广度及深度。知识往往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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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人更好地理解法律，而愚昧无知则往往导致无法违法现象的发生。文化的高低、知识的多寡、受

教育的多少，直接影响人们守法的程度和效果。 
出于服从权威的习惯和道德考虑的守法是一种从众的守法。从众性守法的特点是无知性和被动性。

个人缺乏教育因而对法律处于未知状态的守法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守法，这种状态下的守法原因一般是出

于随大流、人云亦云的习惯。另外，法律作为底线形式的秩序规则，缺乏法律知识的个人(或组织)只要遵

守其所处社会的通用规则，比如乡规民约、道德标准以及宗教教义，一般情况下并不会触犯法律。在教

育水平较低法律不够普及的地区，道德约束是大部分人被动守法的最大原因。 
出于对惩罚的畏惧、社会压力以及个人利益的考虑的守法是一种从利的守法。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

有着对自身利益的具体理性考量，换句话说，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

其内涵之一即是真正的“人”是依据理性做出行动的人。而这种理性不是先验的，相较于理论理性更重

要的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交流中获得，或者说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具有实

践理性的个人能够在需要作出判断时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从利的守法是基础性的利益判断。制定

良好的法律都当然地配备相应的惩罚措施，不然就是无牙虎。人们畏惧违反法律后被巨虎利齿刺穿的痛

苦，守法是理性的利益选择。相反的例子是执法不严的地方，人们凑齐一撮就闯红灯，或者在运输水果

的货车意外翻车时哄抢。此时占据理性上风的思想是“法不责众”，违法对象的数量之多严重增加执法

成本，因而违法后果的惩罚此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并不大。 
出于合法性的认识和较高的法律意识而守法是从心的守法。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这句话被普遍

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意义的最好阐释，前半句意指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公民普遍遵守法律的

有序社会。后半句则是前半句的前提，表明公民守法的前提是他们所遵守的法律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法律要发生作用，前提是全社会要信仰法律。昂格尔认为，“人们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体的成

员在信念上接受了这些法律，并且能够在行为上体现这些法律所表达的价值观念”[4]。法律作为社会生

产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上层建筑，制定之初就体现其所代表人群的意识形态，传递相应的价值观

念。因此从心守法的特征是认识性和主动性。社会成员对遵守的法律具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与认可，社会

成员个人(或组织)信仰法律所传达的价值并在行为上表现与价值的一致性。 
从众、从利以及从心的守法具有层级关系，但不完全割裂。从众的守法状态是原始的、被动的规则

遵守，法律的价值体现并不全面，社会成员尚未形成法律规则意识。从利的守法状态表明社会成员对法

律内容有一定认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法的目的价值。从心的守法状态是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下全

民守法的最终理想，即形成一种全民信仰、拥护法律的良好状态。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具有从利益、价

值等各方面体现适合社会成员服从的内在品质，因而对于法律主体来说，可能最初是出于服从权威的惯

性而守法，但最终都会演化为内心信法崇法的自觉守法。 

1.2.2. 内在观点的守法 
哈特的内在观点也遵循言行一致的从心式守法。在讨论遵守规则的内在面向之前，哈特首先假设了

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习惯性服从。他设想在一个专制君主王朝统治的领土，国王以威胁作为后盾，命令

他的人民去做如果他们不受到要求就不会去做的事，或者避免去做他们不受到要求就会做的事。在统治

之初可能会有些混乱，但是长此以往，人们也不会冒着惩罚的风险去违反国王的命令，习惯就这样形成。

但是国王死去，国王二世发布的命令并不会被当然的服从。这中间会有一个无法制定任何法律的过渡期，

能够使立法权力不中断的规则就是长子继承制。但是，服从习惯不能提供“继续遵守继任者的命令”的

正当性。由此，哈特进一步分析社会规则和习惯的区别。他认为，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三个方面的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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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第一，与习惯不同，偏离社会规则会被视为导致过失或错误的批判；第二，对社会规则的偏离被认

为是受到惩罚的正当理由，习惯则不是；第三，习惯是一种“不太需要去努力教导”的外在方式，社会

规则则需要整个群体视之为“必须遵从的标准”，具有内在的面向[5]。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规则，并且

对此持有反思批判的态度。 
哈特对英美法系治下的公民和官员抱有一种自信。他认为基于长期的习惯和文化培养，人们已经在

共同的实践下自愿承认法律作为指导他们自身行为并评价他人的社会规则，这就是对法律持内在观点的

人的做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他们对规则的遵循最终都来自于他们的生活方式[6]。仅仅因为社会成

员愿意服从命令，法律制度是不会取得成功或者“最终效力”的。如果法律创造了一种秩序，使成员们

能够将自己的行为导向同伴，那么他才算是成功。因为一个良好社会的成员是朝着集体目标运作，而不

是只作为仅仅机械听从命令的民众。 

2. 守法作为一种守序 

守法即是遵守当前所处社会环境下通用的底线秩序，通俗地讲，是遵守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市民社

会中行动的游戏规则。通常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不只有一组秩序，秩序之间可经由不同标准建立次序。按

照国家强制力为标准，法律秩序相较于道德秩序和宗教秩序等其他秩序，是一种底线秩序。 

2.1. 秩序的概念 

秩序的原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是“无序”的相对面。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

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从法理学角度来看，美国法学家博登

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7]。按照博

登海默的定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为两类基础秩序。自然秩序受客观规律所支配，如昼夜交替，花开

花落等；社会秩序则由人类主动搭建和维持，它形成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长期实践。 

2.1.1. 自然秩序 
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都依赖于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离不开自然的客观规律指引。自然界的秩序天

然形成，自我存在，具有前后一致和模式化的特征。在自然界中，“秩序似乎压倒了无序，规则压倒了

偏差，规律压倒了例外”[7]。只要自然界的不规则和完全不可预测的现象并未支配自然现象的周期性，

那么人类就可以依靠可预测的事物发展过程来安排他们的生活。自然界的有序压倒无序就使自然秩序具

有了理性意义，没有秩序，就没有确定性、连续性、一致性以及最重要的可预见性。 

2.1.2. 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脱胎于自然秩序，拥有共同的确定性、连续性、一致性的根本特征。但是博登海默认为，

除此之外，社会秩序有其他区别于自然秩序的特征：1) 普遍性。秩序规范调整着商业、工业和职业活动

等各个领域，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2) 必然性。博登海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即使在很偶然

存在的社会组织中，相较于无序人们更愿意建立一些规则来维持稳定，例如临时政府和某些自治组织；

3) 偶然性。尽管必然存在某个秩序，但最终建立哪一种秩序还是具有偶然性的。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不

可避免地会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导向不同的方向；4) 价值性。秩序在稳定的维系阶段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

和谐，它带来社会需要的和睦融洽的人际交往关系和协调良好的社会实践，这样秩序本身就体现出和谐

的价值。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秩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2.2. 法律作为一种文明秩序 

文明秩序是一种元秩序，指奠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根本法则。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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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形成了三种社会文明秩序，即宗教秩序、道德秩序以及法律秩序。 
在宗教秩序里，各种关系、各种行为都被包含在宗教系统的解释下。古代及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及

阿拉伯地区以及印度等地，各类制度的安排都体现了宗教的烙印，秩序的最高权威是神的意志。宗教秩

序之下，既注重教义文本即最初神的意志，也注重权威解释者即神的代言人。它的概念范畴指向一个来

源于自然又超自然的王国。生活在这个王国里的人，其生存意义附着在前世的救赎或者来世的美好上，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和旨意。 
相较于西方存在的典型的宗教秩序，发源于东方的则是一种道德秩序。在这种道德秩序里，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存在于伦理和礼教编织的关系网络之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

化生活都一层层地通过这些网络得以建立和维系。道德的高低和个人修养的水平在社群组织中成为某种

权威的标准，长幼之序、师生之道、君臣之礼成为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生活在道德王国的人以和为贵，

以讼为恶，重道德礼教而轻文本制度。中国是此类文明秩序中的典范。 
於兴中教授认为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法律文明秩序，亦即法治，“是人的智性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但同时也是对人向善能力的怀疑。一般而言，法律文明秩序是外向型的、权利本位的、重规则的、权威

文件至上的文明秩序”[8]。法律文明秩序包括了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亚里士多德

也曾言：“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

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9]。遵守法律的实质就是服从法律文明秩序，守法即守序。 
连续一致的秩序所带来的确定性往往推动历史的正向发展。“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

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1社会关系复杂多样，个人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个人权利与社会组

织的权利之间也不总有一致性，矛盾、冲突时有发生。解决矛盾与平和冲突的过程总要面临利益均衡和价

值分配的问题。而为了妥善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如同签订一纸契约，为了防止模糊事项和矛盾产生之后

发生的冲突，需要预设具有一致性、确定性、强制性的手段和程序。在不断的重复、实践、运用之后，这

些手段和程序被固定和认可为规则，逐渐形成一种秩序。而这些秩序的存在，也正向推动社会关系与社会

利益的发展。重复实践手段和程序的过程就是建立秩序的过程，因而守序本身也是建立秩序的一部分。 
法律作为文明秩序，支撑其运转的底层背景在于理性。法律规则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信赖，是因为它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即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内最具智慧的一群人的理性集合。如同

温斯坦莱所认为的，它是议会和全国人民理智的决定，因此，它应当成为全体人民行动的指南和一切活

动的试金石[10]。法律秩序作为人为创造的规则，在总体向前向上发展的曲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

或错误。法律正是在不断修正的理性与逻辑中，传达着人类对于美好价值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3. 法治文明秩序是生命需求和生命意义的双重体现 

“秩序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要服从秩序”也是法学家们讨论的永恒话题，自然法学派主张一

种“自我保存”的观点，认为在自然资源稀缺的客观条件下，必然发生为争夺资源而引起的竞争与冲突，

为了最大程度的分配资源、解决冲突、实现人类种群的延续，就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久而久之就会形

成人人遵守的秩序。这类观点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唯物质论，实际上秩序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类的主观意

识或者说心理因素。在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环境描述中，尽管人们的需求大致是相同的，比如大家都有自

我保存和拥有更好的前景的期待，他们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努力(不论是否意识到，多数人努力工作为营

造更好的社会做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的属于自己的小目标是有差异的，这样的差异使得他们对自

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有冲突。这种情况下唯有合作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得到妥善安排[11]。另外博登海

默也从心理因素探讨人们遵守秩序的理由，他认为原因有三。第一，人们更愿意重复之前令人满意的安

 

 

1语出管仲：《管子·七臣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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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或设置；第二，相较于难以揣测的无序人们更倾向于相当稳定的决定；第三，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有

一种思想的成分[12]。人类本性对于秩序价值的追求是促使人们守法的原因之一，但心理根源只能是底层

动因，真正促使社会成员遵守法律规则的原因往往是现实的。 
通常情况下，守法意味着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力、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行为规则，应当得到所

有人的普遍遵守，不允许有例外产生。理想的情况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状态。其中“普遍的服从”的

理由，自然包括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但关键的点仍然在于公民个人服从的理由。守法的理由如

前文所写，有主动守法也有被动守法。如前所述，在三种文明秩序之内的社会成员各有其侧重的守法理

由。以唯物历史观的方法论来看，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守法意识，应当是随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物质生产

条件而变化的。尽管宗教秩序、道德秩序以及法律秩序三者之间不是全然的递进关系，但我们可以借助

各个秩序存在的时代特征，探寻人们遵守秩序的原因，最终找出建设法治文明秩序需要的守法理由。 

3.1. 服从作为行为规范的法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古希腊先贤苏格拉底认为法律是每个雅典公民的行为规范指引，遵

守法律是应尽的义务，即使所遵守的法是“恶法”。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惜用生命践行自己的法律理念。

罗马帝国时期，查士丁尼将《查士丁尼法典》视为他恢复帝国的一个重要支柱，法典并非单纯的立法事

业，也不是宗教的延伸，而是要为人们提供一种永久恪守的行为规范。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

对于法典的评论或其他评论都被禁止，这确保了法律的唯一权威性。 
恩格斯评价罗马法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最完善的法”[13]。纯粹私有制主

导的社会条件下能够使冲突和平解决、保持社会平稳运行的方式就是尊重双方的权利，恪守契约精神。

理智使得每个公民清楚地了解遵守法律是最为经济合理的行为方式，自利的本性促使他们遵守法律，这

也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久而久之，社会整体就会形成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这种通过习惯、风俗和

早期培养而对法律的遵守，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和效率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14]。 

3.2. 服从作为上帝意志的法 

欧洲中世纪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法律与宗教密不可分，体现上帝意志的法律有如“天宪”。“在

这些社会里，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被认为是不能由人直接和不

断改变的东西。法律与宗教信仰的密切联系使它具有稳定性和永久性，而对其朦胧的神的渊源则掩盖了

法律实际上被某些人用来维持其对其他人统治的程度”[14]。中世纪基督教教父学的代表奥古斯丁认为法

律是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生命有限的人与永恒上帝之间的和平，是一种有秩序的服从上帝，并丝毫

不差地忠实执行永恒的法律”[10]。按照他的说法，服从上帝、服从永恒法就是秩序和和平，上帝和法律

被置于同样的地位。宗教与法律混同的结果是上帝的意志被神学家代表，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具有了法

律的效力。不难看出，这个时期人们遵守法律实际上是出于信仰宗教的原因，对上帝的膜拜以及赎罪心

理使得人们服从法律的统治。 

3.3. 服从作为礼教伦理的法 

与西方长期信奉的宗教秩序不同，东方习惯于服从的秩序是道德戒律。古代中国是刑法中心主义，

法律的重心放在刑法，以维护社会基本治安及统治为主要目的，调整民事关系的秩序反而是儒家道德文

化的约束居多。儒家以不同的人伦义理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秩序。

“五伦”2之内是伦理关系，之外就是法律关系。伦理关系是以互敬互爱为前提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转

化的。在这套伦理秩序内，儒家以仁政(即“爱人”之心)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

 

 

2儒家五伦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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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百姓就没有造反之必要；以礼制平衡和谐社会内部集体关系，使百姓无造反之意识。“夫礼者，禁

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5]。可见，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度，

相对温和的儒家道德文化更注重“防患于未然”，彼时的社会成员除了对国家暴力制裁的畏惧之外，守

法行为大多是出于道德克制。 
宗教秩序、道德秩序、法律秩序，这三者不是必然的递进演化关系，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没

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是事实是近现代社会，法律秩序已经或主动或被迫建立在现代国家，宗教秩序与

道德秩序逐渐退居次席。可以确定的是，法律秩序一定有其优越之处才会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秩序。有

学者认为，传统的秩序与法律秩序的区别在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生的必需之间的差异。宗教秩序和道德秩

序是如此侧重于人生意义的关怀(赎前世之罪和存天理灭人欲)，“以至于使人的秉性的培养和人的基本需

求对立起来，重前者而轻后者”[8]。法律秩序相较于其他两种传统秩序的优点在于它是以人的生存为基

础，而后再发展培养人的秉性。这种观点成立的客观基础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个人生存问题愈来

愈成为可实现的而且是能实现的现实。法律秩序所追求的生命必需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在意义之一。换

句话说，法律秩序的建立与现代化息息相关，而现代化就是指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幸运地是，

法律秩序不仅仅抓住了生命必需，还结合了人的理智判断，使生存必须与生命意义都得到体现。这种理

智与逻辑并存的精神即是公民参与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秩序的内在原因。 

4. 守法精神与法治建设 

“全民守法”作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和重要环节，对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通过前文论述，可知法律作为一种文明秩序，蕴含人民对于基本

生命需求满足与进一步发展生命意义的期待。相较于宗教秩序和道德秩序下的服从理由，遵守法律秩序

需要具有独特的理智逻辑精神。公民出于经验的理性要求一定会服从权威机关发布的法律文件，但这种

服从不应当是无条件的因为迷信和教条的无意识服从，而是出于作为秩序建立参与者的内在观点。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十分重视国民按照怎样的对“法”的理解安排生活，即国民的“法意识”。在

他看来，“法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与法相关的意识和与法相关的无意识。前者指政府、立法机关或裁

判所向国民下达的命令，它包括“法之认识”、“法之价值”、“法之价值判断”和“法之感觉”。后

者指与法相关的无意识(下意识)的心理状态，意即人们在面对日常争端时不选择法律作为首要的纠纷解决

机制，而是求助于关系网中的势力关系。这类似于中国的人情社会问题解决方式，托关系、送人情或者

按闹分配等选择是法治社会拒绝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川岛武宜看来，法意识是法治社会区别于传统伦理社会的决定性要素，这似乎与哈特的内在观点

的守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社会的守法意识是公民具有的自发的以一种秩序建立的参与者角色的精神，

即哈特的“把规则当成自己行为以及批评他人行为的依据”，川岛武宜的“不考虑伦理的要求而利用法

律解决纠纷”。关于更详细的法意识之内的守法精神，川岛在《现代化与法》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主体

性意识和主观自发性两个方面。主体性意识有两个内容：“第一，人要认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是有独

立价值的存在，是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独立存在者；第二，这种意识在社会范围内，同时是‘社会性’的

存在。大家相互将他人也作为这种主体人来意识并尊重其主体性。”主观自发性是一种受价值合理性动

机支配的心理构造，指公民“只是因为某种事是由法规范所命令的”[16]，所以才按照规范行事。这是一

种近代法特有的守法精神，强调公民对于法律的主体意识和内在判断。 
总之，不论是哈特还是川岛武宜，都在传达这样一种守法意识，即内在生成的把法律作为自我及他

人行为标准的主观理念和基于对法律所追求价值的认同而形成的自觉的守法初衷的守法意识。守法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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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关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律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9]。公民的守法精神需通

过习惯、风俗、教育等方式日积月累地培养，如此才能形成自觉守法的内在理念，这对于建立稳定而有

效率的现代社会意义重大。 

5. 结语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共卫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以及新科技应用问题给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都带来挑战，全民守法作为基础部分也需受到重视。纵观世界发展史，宗

教、道德、法律都在不同阶段作为重要的秩序规范着国家和公民活动，现在事实证明法治文明秩序最为

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全民守法要求公民个人形成兼具内在生成的把法律作为自我及他人行为标准的主

观理念和基于对法律所追求价值的认同而形成的自觉的守法初衷的守法意识，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法治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努力，作为国家主人翁，

更需要坚持以参与者角色守法信法崇法，共同建设法治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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